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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
溧建〔2021〕54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市住建局关于印发《溧阳市物业服务企业诚信

档案实施细则》的通知 
 

各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 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物业服务企业行为，提高物业服务水

平，促进物业服务企业的诚信经营，结合《溧阳市物业服务质量

提升年活动实施意见》《溧阳市物业管理工作考核奖惩办法》文

件精神，现将《溧阳市物业服务企业诚信档案实施细则》修订版

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 

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溧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6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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溧阳市物业服务企业诚信档案实施细则 

 

第一条  为推进物业服务行业诚信体系建设，规范物业服

务企业经营行为，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，促进物业服务行

业健康有序发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 市住建局负责建立物业服务企业诚信档案，对全

市物业服务企业、物业服务项目负责人实行动态管理。 

第三条  本细则所称诚信档案系统，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基本信息。在我市从事物业服务活动，具有独立法人

资格的物业服务企业、物业项目、物业项目负责人等情况。 

（二）企业业绩信息。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法定代表人、总经

理及项目负责人，在本市从事物业服务活动中受到各级政府及

主管部门奖励、表彰、认定和企业在溧考核等级等情况。 

（三）企业警示信息。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法定代表人、总经

理及项目负责人，在本市从事物业服务活动中违反相关法律、法

规或者行业规范制度，被行政处罚或行业主管部门认定应该记录

的不良行为等情况。 

第四条  物业服务企业考核等级采用综合排名等级和综合

评定等级相结合两种方式。综合排名等级分别为一等、二等、

三等、四等、五等，综合评定等级分别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

格。考核等级每年度更新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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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市住建局根据各镇人民政府（街办）考核和第三方

测评结果分别占 40%和 60%（在两个以上镇（街）进行物业服务

的物业服务企业按物业服务面积取加权平均值），对物业服务企

业进行年度综合评定分值并进行排名。 

物业服务企业总服务面积超 40万平方米，年度综合实得 80

分以上，年度综合评定分值加 5分。 

获得省级示范物业管理项目、常州市级示范物业管理项目

的物业服务企业，年度综合评定分值分别加 2分、1 分。 

对物业服务企业所服务的住区内出现破坏承重结构，物业

服务企业未及时制止、上报的，每出现一次，年度综合评定分

值扣 3分，扣分不限。 

第六条 物业服务企业年度综合排名在前 10%的为一等，排

名在前 25%（不含前 10%）的为二等，排名在前 45%（不含前 25%）

的为三等，排名在前 90%(不含前 45%），以及年度综合得分在

70 分以上，排名在后 10%（不含）的为四等，其余为五等。综合

排名等级一等的综合评定等级为优秀，所属的住宅小区出现一

次经属地政府或市第三方测评评定分值在 60 分（不含）以下的，

综合评定等级为不合格，其余为合格。 

初次承接在溧项目的企业考核等级按综合排名四等、综合

评定等级合格认定。 

第七条  出现下列情况的，在下一年度物业管理项目招投

标中，评标总得分可获得加分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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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排名等级一至三等的物业服务企业，评标加分标准

为：一等加 8分、二等加 5分、三等加 3 分。 

物业服务企业成立基层党组织的，在下一年度物业管理项

目招投标中，评标得分可获得加分，分值为 2分。 

凡所属住区获得市住建局年度考核奖励的物业服务企业，

在下一年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中，评标得分予以加分，具体标

准为：一等奖 3分，二等奖 2分，三等奖 1分。 

上述评标加分累计不超过 12 分，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中予

以明确。 

第八条 物业服务项目招标人应加强诚信档案信息的应用。

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的，在执行第七条规定的基础上，诚信评

分采用诚信信息应包括溧阳市物业服务企业诚信档案信息。 

第九条 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，物业服务企业及物业项目

负责人实行一票否决并纳入黑名单： 

（一）发生重大安全责任事故； 

（二）业主集体上访、越级上访并造成恶劣影响事件； 

（三）发生恶性违法建设的； 

（四）物业服务合同终止，不按照规定移交物业服务用房和

有关资料； 

（五）在合同约定期限内，单方面强行退出； 

（六）年度综合评定等级不合格或综合排名等级五等； 

（七）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违法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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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在市第三方测评年度排名后10%的住区物业项目负

责人纳入黑名单。 

第十一条  进入黑名单的物业服务企业两年内不得承接溧

阳市辖区内的物业服务项目，物业项目负责人五年内不得担任

项目负责人。发生恶性违法建设的，物业服务企业三年内不得

承接溧阳市辖区内的物业服务项目，物业项目负责人今后不得

担任项目负责人。 

第十二条  市住建局每年初将上年度各物业服务企业的诚

信情况进行公示，并公开发布。 

第十三条  本细则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关规定与本细

则不一致的，以本细则为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 


